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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防控与建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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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企业刑事合规以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为基本内涵，以降低刑事犯罪风险为基础功能，
同时还兼具推动企业合理承担社会责任的扩张功能。而企业刑事合规所关注的刑事犯罪风险，整
体上可以分为企业内部人员和机构的刑事合规风险、企业整体的单位犯罪刑事合规风险、企业被
害主体的刑事合规风险三类，在新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下，通过明确企业刑事合规的基本内容
和一般方案，建构系统化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将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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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当今社会的重要主体，广泛地参与
到各种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甚至政治活动之中，
而企业主体在参与各类复杂社会活动的同时，
面临着多样化的法律风险。长期以来，我国对
企业法律风险的关注集中在民事领域和行政领
域而非刑事领域，很少思考企业经营行为背后
的刑事犯罪风险。实际上，同民事法律风险和
行政法律风险相比，刑事风险的管控是更能决
定企业“生死存亡”的要素。①因此，无论大型国
际化集团，还是初创的小微企业，首先要审视的
就应当是自身的刑事法律风险，而这种刑事法
律风险的防控不能仅依赖刑法的外部制约，还
应当通过企业自身的内部法律风险管理，而这
正是企业合规制度的核心内容，却长期被我国
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忽视，有必要对其理论基础、
现实运行和未来发展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
期推动企业刑事合规的不断完善。

一、企业刑事合规的基本内涵和功能
企业合规是法治社会背景下企业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而刑事领域的合规则是整个企业合
规的基石。企业刑事合规一方面关注企业自身
的犯罪内部控制和治理流程; 另一方面关注如
何保障企业的内部运行同法律、法规、政策、最
佳范例或协定等外部刑事法律规范保持一致，
从而在减少企业刑事犯罪风险的同时推动整个
社会的法治水平，获得企业利益保护和社会利
益保障的“双赢”。

( 一) 企业刑事合规的内涵
企业合规本质上是一种企业的内部管理，

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企业合规从企业诞生之初
就已然存在，但企业合规真正作为一种同外部
法律规范结合起来的固定化制度，源于 19 世纪
末期的美国。1887 年美国的《州际商业法》是
最早同企业合规相关联的成文法，其首次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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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本的形式规定了行业自律和企业内部监管
内容。② 尽管此时“合规”一词尚未被提出，但
是却是后续一系列的企业监管法律的先驱。③

自 1887 年《州际商业法》之后，美国又陆续颁
布了一系列的企业监管法律，其中金融领域和
垄断领域是早期企业监管的重点领域，为了回
应外部的法律要求，美国金融企业最早提出了
“合规”这一概念，通过加强金融企业内部的法
律风险管理，避免金融企业由于违背监管法律
而受到处罚，确保金融企业稳定运行的预期。④

对企业合规发展带来变革性影响的法律是
美国 1977 年的《反腐败法》和 1991 年的《联邦
组织体量刑指南》，前者明确了企业在预防犯
罪中的内部管理法律义务，并通过法律自身的
“长臂管辖”将这一义务从美国国内企业扩张
到同美国开展业务的所有企业; 后者则明确了
企业合规的概念、基本内容和法律激励机制。⑤

因此，在美国企业自身示范效应和美国法律长
臂管辖的影响下，源起于美国的企业合规，逐步
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机制。
2014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OS) 发布了《合规管
理体系指南》，从而使企业合规成为国际通行
的企业规范化管理的重要内容。2018 年，我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联合出台了
《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也颁布了《中央企业合规管
理指引( 试行) 》，企业合规在我国开始正式从
理论走向法律实践。

关于企业合规的界定，无论是从理论层面
还是法律层面都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早期理
论界对企业合规概念的界定多围绕着美国《联
邦组织体量刑指南》进行，根据美国《联邦组织
体量刑指南》的规定，“企业合规是企业进行预
防、发现和制止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内部管理

机制。”⑥此类概念实际上是从企业合规的实质
目的来界定的。而我国《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
理指引》中规定，合规是指“企业及其员工的经
营管理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国际条约、监管
规定、行业准则、商业惯例、道德规范和企业依
法制定的章程及规章制度等要求。”与此同时，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 试行) 》中将合规界
定为“中央企业及其员工的经营管理行为符合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和企业章程、规
章制度以及国际条约、规则等要求”。上述两
种概念实际上是从企业合规的外部形式来界
定的。

尽管具体阐述各有不同，但企业合规概念
界定实际上都存在一种共性，企业合规实际上
是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行为同外部规范之间的一
种“映射”，使企业经营管理不违背外部规范。
当然，这种外部规范的范围不仅限定为刑事法
律规范领域，但刑事规范无疑是企业合规的首
要关注领域，而这种使企业经营管理符合刑事
法律规范要求，防控刑事法律风险的企业内部
机制，正是本文所探讨的核心———企业刑事合
规。企业刑事合规尽管是企业合规的下位概
念，但却是企业合规的核心内容，从企业合规的
发展历程来看，企业刑事合规是推动整个企业
合规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企业刑事合规通过
将刑事法律规范中预防犯罪的注意义务内化为
企业合规的组成部分，增强了企业对犯罪风险
的整体防控能力。

因此，企业刑事合规的基本内涵实际上是
一种刑事犯罪风险企业内部防控机制:一方面，
其以外部刑事法律为基础，以满足刑事法律义
务、避免刑事法律责任为建构的核心目标;另一
方面，其又是外部刑事法律的一种功能促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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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通过刑事合规，增强刑事犯罪风险防控能力，
有利于刑事法律预防犯罪功能的实现。因此，
企业刑事合规与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价值追求
是一致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是预防企业刑事
法律风险相对最有效的措施，其能够最大限度
地防控来源于企业内部或外部的刑事法律风
险。因此，健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可以最大程
度上防范企业刑事法律风险，从而促进企业经
营目标的实现，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 二) 企业刑事合规的功能
明确企业刑事合规的功能是建构具体企业

刑事合规制度的前提和指引，虽然企业刑事合
规尚未形成通行的国际法规则，世界各国、各地
区的刑事合规制度也各有差异，但整体上可以
归结为基础功能和扩展功能两类。

1．刑事合规的基础功能: 降低企业刑事犯
罪风险。推广实施企业的刑事合规制度，能起
到预防公司犯罪、强化公司治理、构建和完善现
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作用。由于刑事合规的实施
使企业内部管理更为细化、合理、严密，有助于
堵塞各类犯罪可能利用的漏洞。目前，企业的
法律风险防控的重点偏向于企业民商法律风险
和经济风险的审查和管理，对于刑事法律风险
的关注度不够。即便是企业合规部门识别并注
意刑事法律风险的存在，由于缺乏有效的刑事
风险审查、管理措施，往往放任了刑事法律风险
的发生。然而一旦确实发生了刑事法律风险，
企业会承担相比遭受其他法律风险更大的损
失。刑事领域疏忽的是 1%的错误，但是会导
致 100%的企业失败。

2．刑事合规的扩展功能: 推动企业合理承
担社会责任。从社会责任的角度考量，企业作
为社会活动的参与主体主要承担两方面责任:
一方面是从事生产服务经营职责，创造社会财
富和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是进行企业人员和经
营范围内的社会管理职责，确保社会整体秩序
稳定。刑事合规对企业合理承担上述两类社会
责任都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一，刑事合规旨在
防止刑事犯罪造成的损害。良好的刑事合规制
度建构有利于保持企业的长期稳定以及体现企
业自身的价值。“生产经营”与“风险防范”两

条腿走路，实现利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企
业建立健全刑事合规制度，就是针对不同企业
订制个性化的“体检套餐”。通过审查，能够提
早发现潜在的刑事法律风险，提前进行预防和
控制，进而保障企业的生产经营，实现企业利益
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良性互动。其二，企业
建立合规制度，能够强化企业预防犯罪的责任
感，增强对自身人员和业务中可能出现的犯罪
的预防，从而积极分担社会责任，弥补国家预防
犯罪力量的不足。实际上我国《公司法》第 5
条对公司的义务中已有类似规定“公司从事经
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
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
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刑事合规正是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

二、企业刑事合规风险的基本类型
刑事犯罪风险防控是企业刑事合规的基本

内涵，然而，刑事犯罪风险的领域极为广泛，有
必要进一步细化刑事合规所关注的刑事法律风
险———刑事合规风险。《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
引( 试行) 》中提出了“合规风险”一词，“指中央
企业及其员工因不合规行为，引发法律责任、受
到相关处罚、造成经济或声誉损失以及其他负
面影响的可能性。”上述概念是从整体企业合
规风险的视角来界定的，具体到企业刑事合规
风险，从正向来看，是指企业刑事合规所防控的
特定刑事犯罪风险，从反向来看，则是企业缺乏
有效刑事合规所引发的刑事犯罪风险。

( 一) 企业内部人员和机构的刑事合规
风险

企业刑事合规风险首先表现为企业内部人
员或机构实施的同企业经营相关的犯罪风险，
此类犯罪并未体现出企业的整体意志，而是企
业内部个别个体所实施犯罪的风险，也是企业
刑事合规风险最为常见的领域。此类企业刑事
合规风险存在于从企业设立、发展直至破产清
算的全流程，分布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
并伴随着企业的终身。突出表现为商业贿赂犯
罪风险，常见的罪名有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受
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等。企业
内部人员和机构的犯罪一旦产生，一方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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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必然给企业带来严重危害，另一方面，企业
人员特别是企业高管或企业机构被追究刑事责
任本身也将严重影响企业后续的发展和布局，
实践中不乏企业高管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整
个企业最终也走向破产的现实案例。⑦

( 二) 企业整体的单位犯罪刑事合规风险
企业刑事合规风险还进一步表现为企业整

体性的单位犯罪风险，即企业作为单位犯罪主
体可能实施犯罪的风险。集中体现在不正当竞
争、垄断、违法招投标、生产安全风险和生产污
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逃税、虚开发票、购买发
票、出售发票等犯罪领域。同企业内部人员和
机构实施的犯罪不同，企业整体实施的犯罪体
现了企业的整体意志。此时，作为企业内控机
制的刑事合规能否依然起到犯罪防控的功能?
笔者认为，这正是企业刑事合规独立性的重要
体现。企业在创设之初，必然是一种以合法经
营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如果企业创设之初就是
为了实施犯罪，则其本身也不具有单位犯罪的
主体资格，因此，企业在创设之初就应当建立确
保企业未来经营过程中一直坚持合法经营的企
业合规机制，而这种企业合规必然要具有一定
的独立性，特别是在刑事合规领域，不应当随着
企业高级管理层意志的变动而随意调整。⑧ 值
得指出的是，传统上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持
一种相对保守的态度，刑法中大量的罪名都未
规定单位犯罪主体。然而，在当前刑法干预早
期化、扩大化、能动化的整体趋势下，⑨《刑法修
正案( 八) 》，特别是《刑法修正案 ( 九) 》，针对
公司企业创设了许多新的罪名，或者是在原有
罪名的基础上增加了单位犯罪主体。实际上都
意味着我国《刑法》越来越重视公司企业等单
位的刑事责任，在这种经济社会和法律背景下，
通过刑事合规加强企业整体单位犯罪刑事风险
的防控应当成为企业刑事合规的重点关注领域
之一。

( 三) 企业被害主体的刑事合规风险

尽管企业刑事合规是一种企业内部机制，
但是企业刑事合规风险并不限定在企业内部，
企业外部主体所实施的针对企业利益的犯罪，
即企业作为刑事犯罪被害人主体的风险，同样
是企业刑事合规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家
是一个典型的泊来词，源于法语的“entrepre-
neur”一词，其原意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
组织者”。从企业家的词源来审视，不难发现
企业在经营同时，也将承担着各类风险。由于
企业经营过程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征，在
企业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都可能存在现
实的或者潜在的作为被害主体的风险。具体来
看，企业被害主体的刑事合规风险表现在两个
领域:其一，业务接触中的刑事犯罪被害主体风
险，是指企业在经营中同外部主体进行业务接
触时，成为外部主体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犯罪
对象，此类犯罪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常见
的罪名如诈骗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其二，从
外部主体犯罪向内部主体犯罪的转化风险，是
指由于外部主体实施的犯罪行为，诱导企业内
部主体实施犯罪的风险，一方面表现在商业贿
赂犯罪中利用职务便利为外部主体谋取利益，
典型的如外部主体行贿犯罪和内部主体受贿犯
罪所形成的对向关系; 另一方面体现在未对商
业伙伴进行充分调查，未能采取签订合规协议、
要求作出合规承诺等方式促进商业伙伴行为合
规，问题突出表现为合同诈骗、签订、履行合同
失职被骗等犯罪风险。

三、企业刑事合规的基本内容和一般方案
企业刑事合规不能仅停留在理念层面，进

行制度性建构才能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犯
罪防控功能，美国《联邦组织体量刑指南》提出
了“有效企业合规”的七个具体标准: “A． 企业
应建立合规政策和标准; B． 企业应指定高层人
员监督企业的合规政策与标准; C． 企业不得聘
用在尽职调查期间了解到具有犯罪前科记录的
高管; D．向所有员工有效普及企业的合规政策

·4·

⑦
⑧
⑨

参见张纵华: 《民营企业高管行贿犯罪风险防范对策研究》，载《人民法治》2018年第 19期。
参见周振杰: 《企业适法计划与企业犯罪预防》，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 4期。
参见何荣功: 《预防刑法的扩张及其限度》，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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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如进行培训; E． 采取合理措施，以实现
企业标准下的合规，例如利用监测、审计系统来
监测员工的犯罪行为，建立违规举报制度，让员
工举报可能的违规行为; F．通过适当的惩戒机
制，严格贯彻执行合规标准; G． 发现犯罪后，采
取必要的合理措施来应对犯罪行为，并预防类
似行为发生，如修改完善合规计划。”瑏瑠具体到企
业刑事合规领域，则要明确其基本内容和一般
方案，实现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任务，帮助企业
建立起发现、审查、控制企业刑事风险点，完善
预防犯罪的内控机制。

( 一) 企业刑事合规的基本内容
1．建立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全面调查机

制。企业刑事合规需要对企业的全部经营管理
和业务开展定期进行全面刑事法律风险调查，
使企业内部充分认识到法律事务的重要性、法
律风险防控的必要性，才能使企业内部对企业
的法律风险有全面的认知，并且清楚基于企业
自身的业务所具有的特殊法律风险点，从而
“有的放矢”，才能进一步建立完善的预防机
制，避免企业陷入刑事合规风险。

2．建立企业法律事务的刑事合规融合机
制。企业的法律事务的关注具有整体性，然而，
刑事合规应当成为企业法律事务中的关键环节
和重要内容。因此，不能将刑事合规同企业的
整体法律事务割裂开来，而是应当将刑事合规
理念全面融合到企业法律事务的资源配备、工
作流程之中，使企业的法律事务成为一种突出
刑事合规重点亦兼顾全面的系统化、规模化
机制。

3．建立企业刑事犯罪风险事先预防机制。
建立事先防范机制是法律风险防控最有效、最
低成本的防控方式。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中，对
于某项业务或企业内容关联行为是否具有刑事
法律风险的考察，应当作为企业行为的必备前
置程序，通过事先预防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避
免企业陷入到刑事犯罪的风险之中，也有助于

整个企业树立较强的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
4．建立企业刑事合规风险的固定培训机

制。企业刑事合规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企业内部
规范化、制度化、动态化的刑事犯罪防控机制，
而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高度依赖企业内部成员
主观上的认可和客观上的行为遵循，因此对企
业人员的刑事合规风险培训应当具有全面覆盖
性，而不是仅停留在企业高管层面，同时，考虑
到企业内部的人员自然流动和外部的法律更
新，这种培训应当长期和固定。

5．建立企业重大决策的刑事合规参与机
制。企业家基于自身的创业和管理经验，对于
企业市场机会的把握、企业的重大机构调整有
着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囿于专业的限制，企业家
往往无法对重大法律事务的法律风险进行准确
评估。通过刑事法律合规业务，可以充分运用
专业优势，在企业家处理重大法律事务时提出
法律工作者有建设性的意见，使企业在重大法
律事件中保持“安全的航向”。

6．建立特定企业刑事风险应对机制。企业
刑事合规并不仅停留在刑事犯罪风险的事先预
防层面，对已形成的特定企业刑事犯罪具体风
险，不能被动地等待其从风险转化为现实损害，
而是应当积极进行应对和化解。例如，特定情
形下，特定问题或企业人员、特定事件被调查，
特定高管被限制出境、企业账户被冻结等，都是
刑事风险来临的标志，预示着特定案件、特定罪
名的刑事风险即将爆发。此时，企业刑事合规
应当及时介入，对刑事风险进行诊断和预测，提
供风险防控方案，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方案，避免
风险进一步扩大。

7．建立企业刑事犯罪回应机制。当企业或
企业高管已经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
刑事合规服务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企业
自身处境，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拿出优质可
行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了解涉嫌的罪名及可
能引起的刑事处罚，为面对违法调查提供法律

·5·

瑏瑠 万方: 《企业合规刑事化的发展与启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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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积极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为企业争取
最优的刑事处遇，将刑事犯罪对企业的损害降
至最低。

( 二) 企业刑事合规构建的一般方案
有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建立是一种精细

化操作的模板化、流程化、专业化的过程，对不
同的企业领域甚至同一领域的不同企业，具体
的刑事合规制度的建构也都会体现出同企业自
身特点契合的特殊性。但与此同时，基于企业
经营管理的共通性，我们也可从差异化的企业
刑事合规中提取出一般性步骤，作为建构具体
方案的指引。

1．前提性步骤: 刑事风险点的定位。刑事
风险点的定位是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构的前
提，企业面临的刑事犯罪风险可以分为一般风
险和特殊风险两类: 前者是企业作为市场经营
主体必然会存在的刑事犯罪风险，例如，商业贿
赂犯罪风险，这是所有企业都必须关注的领域;
而后者则是企业基于自身业务特殊性而产生的
刑事犯罪风险，例如，企业是否有海外业务直接
影响其是否要关注海外刑事犯罪风险。换言
之，刑事犯罪风险点的定位是一个共性和特性
兼顾的刑事合规前提，而刑事法律规定则是风
险定位的“尺子”，在特定情况下，可能还不仅
是一把“尺子”，还要考虑企业的经营范围，将
域外的法律规范也作为风险定位工具。

2．起始性步骤: 刑事法律风险评估。在完
成企业刑事风险定位后，开始进入刑事合规的
正式阶段，需要将零散的刑事风险进行系统化
整理，对识别出的刑事法律风险进行定性、定量
分析，评估导致刑事法律风险发生的原因、刑事
法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影响可能性
及后果的因素等。风险评估的结果将成为制定
有效刑事合规计划的路线引导图。

3．指导性步骤: 制定刑事合规计划。现实
社会中的企业不可能完美无缺，企业的内部管

理受到多方面挑战，特别由于当前社会处于经
济转型期，企业经营管理日趋复杂，近年来，同
企业相关的刑事犯罪数量激增，这也无疑增加
了企业和企业内部人员的刑事法律风险。瑏瑡 具
体来看，刑事合规计划应当兼顾以下三个层次
目标:第一层次是宏观目标。主要包括: ( 1 ) 如
何预防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刑事犯罪风险。( 2 )
如何在企业刑事犯罪风险产生后，及时发现并
将其化解，当刑事犯罪风险由风险转化为现实
犯罪时，减少犯罪对企业利益的损害。第二层
次是价值目标。主要包括: ( 1 ) 如何提供一个
正式的规范化文件，建立企业内部制度机制，确
保刑事合规被广泛地理解和执行; ( 2 ) 如何使
刑事合规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关键性环节，提
升企业高管、企业法务人员和企业一般人员的
刑事合规意识; ( 3 ) 如何遵循外部刑事法律规
范的发展趋势，使刑事合规体现最新的刑事立
法更新，履行企业刑事法律义务，在拓展新的企
业经营范围时，首先明确新领域的相关法律义
务。第三层次是功能目标。主要包括: ( 1 ) 如
何为企业提供一个独立的、方便的途径，随时对
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刑事犯罪风险进行确定和
反馈，寻求法律专业性的帮助和建议; ( 2 ) 如何
顺应企业发展，利用多样化的评估主体和外部
服务主体，为企业提供实时更新的刑事犯罪风
险预警，将刑事合规同企业业务扩展和外部法
律更新联系起来; ( 3 ) 如何收集企业内部和外
部的对刑事合规工作的意见和期望等信息，修
正错误、改进不足、提升企业刑事合规的刑事犯
罪风险防控效果; ( 4 ) 如何评估企业刑事合规
的现实效果，对企业刑事合规效果工作有清晰
的认识，并使这种评估具有真实性、长期性和稳
定性; ( 5) 如何建立重大事件、紧急事件、突发
性事件发生时，刑事合规的介入程序和介入
方式。

4．跟踪性步骤: 刑事合规计划的执行。刑

·6·

瑏瑡 Kai Li，Judici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Ｒesearch Section at Wuhan Appeal’s Court in Hubei Province，China
Legal Science，vol． 03，2016，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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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合规的关键在于执行，可以说大部分企业在
设立之初都具有一定的风险防控机制，但是随
着企业的运行，很多被忽视、甚至是故意弃用，
因此，刑事合规的执行是整个刑事合规的核心。
刑事合规行为的执行不力会直接引发刑事合规
风险，这种风险的存在本身就会对企业造成巨
大的损害，而如果风险爆发导致企业破产、股权
强迫转让等严重后果，企业的损失无疑更为巨
大，会对企业内部人员、企业整体乃至相关的行
业造成严重影响。为了加强企业对刑事合规执
行的重视，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刑事合规的
审查和问责机制。同时，应当对企业刑事合规
领域加强资源投入，使其作为企业经营成本的
基本内容之一。同时，有必要适当引入外部监
督机制，我国目前正在建立企业监管的相关法
律体系，对特定企业刑事合规执行的监督已然
成为部分政府机关的重要工作内容，后期有必
要进一步扩张法律体系，加强外部监管。同时
可合理地引入域外的行业协会自治和监管的做
法，从而形成企业自身、行业监督、政府监管的
三层合规执行监管体系，确保刑事合规计划从
纸面走向实践。

5．后续性步骤: 监测与评估。刑事合规制
度是一个动态的制度，不能停滞不前。连续的、
主动的监测和审查是刑事合规的标志性组成部
分，从而使公司企业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风险。
因此，刑事合规的监测和评估应当成为企业自
身管理工作的一部分。为了使刑事合规取得最
大的效果，可以考虑引入外部专业评估。具体
来看，对于刑事合规效果的评价应当从以下几
个方面开展:其一，企业中刑事合规工作开展的
数量和规模，刑事合规工作同企业自身经营管
理的契合性;其二，企业刑事合规在企业经营管
理中的地位和功能，企业经营管理行为是否经
过刑事合规环节; 其三，基于刑事合规所预防、
发现、化解的刑事犯罪风险的数量和类型; 其

四，企业高管参与企业刑事合规工作的交流情
况，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 其五，企业根据刑事
合规建议的反馈所做的实际行动的情况。

四、余论:企业海外刑事犯罪风险的防控和
刑事合规开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全球化的发展进入
了瓶颈期，同早期普遍鼓励和欢迎资金、技术、
人员的全球化流动不同，欧美国家的保守主义
势力抬头，开始利用自身在全球化中先期所占
据的技术优势和法律优势，强化自己的规则输
出。其中，很重要的领域就是通过国内法对跨
国企业进行责任规定，这显然也加剧了企业在
经营海外业务时所面临的刑事风险。从本土企
业成长为跨国企业再到全球化企业，这是我国
企业界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这种发展趋势
在使企业业务扩展的同时，也将使企业面临更
为复杂的公司治理、知识产权保护、税务申报、
劳动聘用、合约管理的差异化法律规定，同时还
必须考量到上述法律规定背后差异化的域外风
俗习惯、民族文化、政策导向、技术行业标准等
等，使企业面临着全新的刑事合规风险。瑏瑢

无论是 2018 年中兴受美国制裁事件，还是
华为高管孟晚舟被逮捕事件，尽管背后有着复
杂的经济、政治背景，但是普遍都是以法律外衣
的形式出现，而其中也都暴露出了明显的海外
经营业务合规意识淡薄的问题，给了美国司法
机关“借题发挥”的空间。因此，对企业而言，
加强内部企业合规，使企业的经营管理符合国
内规则的同时，还应当进一步扩展刑事合规的
法律依据，使自身海外经营业务符合域外国家
或国际规则的刑事法律规定。这对开始逐渐走
出国门的中国企业提出了更为专业化、复杂化、
多样化的刑事合规要求。

具体来看，我国企业在开展海外经营业务
时必须以下列几方面法律规范为“标尺”，建构
全面的刑事合规制度: 其一，我国的法律规范。

·7·

瑏瑢 Vgl． Lothar Kuhlen，Grundfragen von Compliance und Strafrecht，in: Kuhlen /Kudilich /Ordiz de Urbina ( Hrsg． ) ，
Compliance und Strafrecht，C． F． Müller，2013，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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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毫无疑问依然会受到
我国国内法的约束，与此同时，我国颁布的一系
列关于国内企业海外经营业务的法规也必须予
以遵循。例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
的《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企业境外投资
管理办法》，商务部颁布的《民营企业的境外投
资经营行为规范》，银监会颁布的《关于规范银
行业服务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
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等
专门性法律规范。其二，海外业务经营国的法
律规范。企业在域外开展业务时，必须熟悉和
了解所在国的业务法律法规，明确自身的法律
义务，特别是当前我国企业在开展“走出去”战
略时，开拓了许多新兴国家市场，对此类国家的

法律体系国内人员普遍缺乏足够的熟悉，借助
外部专业帮助，尽快建构以刑事合规为基础的
全部企业合规制度，应当成为我国企业开拓海
外市场的前提。其三，业务关联国的法律规范。
此处的业务关联国，是指并非企业具体业务的
所在国，但同企业开展经营业务时所需的金融
结算、原件供应、技术支持等领域有关联性的国
家。此类关联国，主要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具有
早期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此类国家通过长臂
管辖，使其国内法在国际贸易领域具有广泛的
适用性，例如我国企业大部分的国际贸易离不
开美元金融体系的支持，因此也就会受到《海
外反腐败法》《出口管理法案》《国际紧急经济
权利法》《境外账户纳税合规法案》《武器出口
管理法案》《对敌交易法令》《伊朗交易监管法》
《伊朗制裁法案》等一系列美国国内法的约束。

Ｒisk Preven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Criminal
Compliance of the Enterprise

Han Yi
Abstract: Criminal compliance of the enterprise takes the risk prevention of criminal law as

the connotation，taking the reduction of the risk of the criminal law as the basic function，and
having the function of the expansion of promoting enterprise reasonably taking the social responsi-
bility． The main concern on the risk of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Criminal compliance as a whol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which include the criminal compliance risk of the internal per-
sonnel and institutions，the criminal compliance risks of he whole enterprises，criminal compli-
ance risk of the victim． Defining the basic content and the general plan of the in the new econom-
ic，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by defining the basic content of corporate criminal compli-
ance and general plan of the criminal compliance of the enterprise，constructing the general rule
of the criminal compliance of the enterprise will become the key link of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
ment of an enterprise．

Keywords: enterprise criminal compliance; criminal compliance risk; criminal compliance sys-
tem

( 责任编辑: 程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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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武汉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人

民大学博士后，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

导师、刑事法学科带头人。

刑法学界素来有“北高南马”之称，韩轶教授在博士研究生

期间师承“南马”马克昌先生，博士后出站报告则同“北高”高铭

暄先生合作。韩轶教授学术成果丰富，在《中国法学》《中外法

学》等法学类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一百余篇，代表性论文

有《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与冤错案纠正机制》《刑罚目的的实

现》《疑罪价值一元化反思》《刑罚裁量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论

纲》，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广泛影响；出版个人专著三部，其中

《刑罚目的的建构与实现》被评为十大经典刑罚学著作之一；主持

国家社科项目《激励性刑法规范与预防性刑法观的实现》《民族自治地方个体和群体犯罪的发生机制和防控模

式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

韩轶教授教学经验丰富，2002年1月被安徽大学评为教授，作为刑法学科带头人成功申报了安徽省第一个

刑法专业硕士点，担任刑法专业研究生导师组组长；2004年5月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聘为教授（教研型一

级），参与刑法博士点申报工作，同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8年7月调至中央民族大

学，被聘为二级教授，刑法学科带头人，刑法学硕士学位点导师组组长、民族法学博士学位点导师组组长，经

济法学、刑法学硕士生导师，民族法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评定的刑法学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授。韩轶教授同时

是中国著名的学者型律师，曾担任法院法官，有丰富的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经验。现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顾问律师，拥有近20年的执业经验，主要从事金融、证券、税法、知识产权、环境污染类犯罪业务。

韩轶教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行为法

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防控中心副主任等。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筹建了全国首家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

为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和企业合规提供了理论交流和实践完善的平台。曾兼任大型上市公司集团的独立董事，近

年来为数十家大型国企、民企提供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控和刑事合规制度建构法律服务，受到广泛的社会好

评。韩轶教授长期坚持回馈社会，积极投入教育公益，设立奖学金资助优秀学子，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韩轶教授的重要学术观点或理论贡献：

1.提出刑罚目的三层结构。刑罚目的第一层次为公正惩罚犯罪、第二层次为有效预防犯罪、第三次层次

为最大限度地保护法益，三个层次层层递进，前层次为后层次之手段，后层次为前层次之指引。该学说建构了

全新的刑罚目的理论和模型，丰富了刑罚基础理论的同时，对司法实践亦提供了新的指导性思路。

2.提出激励性刑法规范概念。传统刑法基于惩罚为导向的规范化建构模式，虽然可以实现威慑性的消极

预防，但却无法实现引导性的积极预防。实际上，刑法体系中本身就蕴含着正向引导的规范，韩轶教授将其归

纳为“激励性刑法规范”。因此，基于激励为导向的刑法规范，本应当成为贯彻预防刑观念的核心举措之一，

却长期被我国刑法学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所忽略，而通过激励性规范，在不过度扩张刑罚权的前提下，发挥刑

法的能动性，提升在风险社会的犯罪预防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3.倡导系统化的中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刑事合规是由美国的合规计划发展演变而来的，韩轶教授系统

研究了在中国司法环境下，如何将刑法规范中预防犯罪的注意义务内化为企业合规计划的组成部分，提出加强

企业犯罪的事前预防,构建避免刑事风险的措施和计划，使企业犯罪风险降低，整个社会犯罪预防效果增强的

基础模型，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企业刑事合规提供了理论基础。

学者感悟：学术研究，是路阻且长的攀登中，灵感刹那碰撞的火花。学术亦人生，都是在不

断矫正过往和审视现实的过程中，描绘和实现更清晰与美好的未来。


